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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
NEW MEDI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708）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是由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
市規則第13.10B條而作出。 

 

以下附件是本公司依台灣相關證券法律的規定於2014年11月18日在台灣證券交易所股

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

許佩斯 

 

香港，2014 年 11 月 18 日 

 

於本公告發表日，董事會成員為： 

 

執行董事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
許佩斯女士 

李志強先生 

黃志輝先生 

范敏嫦女士 

 

許惠敏女士 

關倩鸞女士 

陳嬋玲女士 

 



TDR 除權(息)公告 

公司代號：910708 公司名稱：新傳媒 

TDR 為   ○‧上市 ○上櫃 買賣  

一、公告序號：1 

二、主旨： 

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除息公告 

三、事由： 

擬派發截至 103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

四、停止過戶日期起日：103 年 12 月 8 日 

  停止過戶日期訖日：103 年 12 月 8 日 

  持有人名冊記載停止變更日(最後過戶日)：103 年 12 月 5 日 

五、權利分派內容： 

  （一）每壹單位 TDR 表彰原股 5.000000 

  （二）股票股利：原股每仟股配發 0.0000 股股票股利，每仟單位 TDR 配

發 0.0000 單位 TDR 股票股利 

  （三）現金股利：原股每股配發港幣 0.0013 元，每單位 TDR 配發港幣

0.0065 元 

（匯率為 3.9686，折合新台幣約 0.0257959 元），實際金額應以存託機構

收到現金股利後，依當時匯率兌換成新台幣之金額為準。 

  （四）現金增資： 

     1. 每壹單位 TDR 認購價格為新台幣 0.000000 元 (匯率為 0.0000，折

合新台幣約 0.0000 元。) 

     2. 每仟單位 TDR 有償認購 0.0 單位 TDR，認購比率 0.0000% 

  （五）其他： 

六、除權/除息交易日：103 年 12 月 4 日 

七、現金（股票）股利實際發放內容：○無須經股東會通過○尚未經股東會通過

●業經股東會通過 

八、參與分配 TDR：15125000 單位，股票股利分配：0 單位，現金增資可認

購：0 單位，本次增發後 TDR：15125000 單位 

九、其他應公告事項： 

(一)     預計現金股利每單位 TDR 配發港幣 0.0065 元。實際金額以存託機

構收到現金股利後扣除相關費用，依匯率兌換成新台幣之金額為

準。每單位 TDR 依分派金額之 1 % 計收存託手續費用(扣除相關費

用、稅款、手續費及其他支出)，存託機構得逕自持有人現金股利

中扣除。 

(二)     為配合停止過戶作業，存託機構將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至 103 年 12

月 8 日暫停受理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兌回(含兌回

出售)及再發行申請作業。 



十、特此公告 

十一、檔案下載 

 連絡電話：2183-5372 

以上公告係由新傳媒存託憑證之國內存託機構代為輸入，資料如有虛偽不實 

或事後變動或未依規定時限公告，均由前揭公司負其全責。 

 

https://sii.twse.com.tw/nas/T108/91070820131118D01.zip

